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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826                           证券简称：测绘股份                           公告编号：2020-048 

南京市测绘勘察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测绘股份 股票代码 30082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左都美 吴子刚 

办公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创意路 88 号   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创意路 88 号   

电话 025-84780620  025-84780620  

电子信箱 zuodm@njcky.com  wuzg@njcky.com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03,382,550.08 228,084,674.55 -10.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8,204,247.76 34,586,501.60 -18.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25,707,499.72 33,106,463.31 -22.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8,699,788.09 -46,042,971.91 27.4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0 0.58 -3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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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0 0.58 -31.0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72% 7.12% -3.4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587,146,920.94 1,162,549,088.16 36.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74,455,675.98 543,665,328.22 79.2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5,58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南京高投科技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9.50% 39,599,096 39,599,096 质押 19,700,000 

储征伟 境内自然人 4.47% 3,572,706 3,572,706   

李勇 境内自然人 0.97% 774,583 774,583   

尚明 境内自然人 0.97% 774,583 774,583   

胡凯蕾 境内自然人 0.91% 726,079 726,079   

侯兆泰 境内自然人 0.74% 593,351 593,351   

杨松明 境内自然人 0.65% 522,836 522,836   

仲锁庆 境内自然人 0.35% 278,294 278,294   

刘戈 境内自然人 0.31% 250,952 250,952   

王勇 境内自然人 0.31% 249,520 249,52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是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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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20年伊始，面对日益严峻的国内外市场竞争环境，加之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持续影响，虽然公司努力协调各种资源

加大投入，积极组织相关项目复工复产，但部分项目的进度和最终验收不可避免受到不同程度的延迟，导致2020年上半年营

业收入和利润受到相应影响。2020年1-6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0,338.26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0.8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2,820.42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8.45%。公司主要经营情况如下： 

     1、区域市场布局初具雏形 

     公司按照区域市场开拓需要，同时结合募投项目中“市场区域拓展及本地化服务网络建设项目”的开展，在一些具有优势

地位或良好成长性的区域和专业市场，相继成立了华南、华中、西北、苏南等多个区域中心，在此基础上，陆续设立厦门、

郑州、合肥、西安、成都等分公司或分院。公司的区域市场布局正按照规划及募投项目实施设想逐步落实，区域布局已初具

雏形。 

    各区域中心、分公司和分院成立后，各展所能，采用差异化竞争、业务伙伴合作等策略开拓市场，业务拓展已呈现向好

的发展态势，2020年1-6月，公司新签合同额45,359.2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5.08%；其中，江苏省外市场新签合同额14,145.65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98.83%。 

     2、加强技术创新和研发，以科技进步助推公司发展 

     在技术创新方面，公司持续对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等新型测绘生产装备和技术进行跟踪、学习和深入研究，并在竣

工测量、地形测量等具体项目中进行了应用推广；以无人机倾斜摄影、车载/架站激光扫描等新技术装备的联合使用为基础，

公司结合具体生产项目，对协同生产进行了深入研究，现已优化相关管理流程，生产效率方面得到提升。 

     公司在无人船搭载侧扫声呐、无人机搭载热成像传感器在市政排水管道排口调查方面的应用研究以及自平衡检测技术

和基坑自动化监测、BIM、物探、原位测试、水文试验、室内试验等综合勘测手段和方法融合方面也作了相关研究和实际应

用。 

     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已拥有的授权专利42项，其中发明专利10项，实用新型32项；拥有软件著作权100项。 

     2020年5月，公司成立了产品和战略研究院。随着产品和战略研究院下属各研发中心的建立，公司将在制订和细化研发

战略规划的基础上，组建高精尖研发团队，深化企业多学科、多领域、多技术跨界融合，通过产业前沿技术的研究，开发一

系列的平台、产品、系统和解决方案，不断提升公司业务能力、生产效率；同时，以研发中心为平台，公司将进一步加强高

端人才引进、技术团队培养和政产学研合作，保持公司的技术先进性和行业领先地位。 

     3、加大高端人才和团队培养和引进力度 

     公司秉承“人才是企业第一核心竞争力”理念，实施“培养和引进并举，打造优秀管理团队，培育和储备高端人才”的人才

战略。2020年3月，公司人才摇篮—管培学院二期正式开班，管培学院的持续开展为公司的人才梯队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坚实

的基础和人才保障。 

     公司将采取多种措施培养、引进高端人才和团队，紧跟行业先进技术应用的发展趋势，建设具有高水平的技术研发平

台，吸引和培育高端领军人才。具体举措是通过组织实施产业创新团队建设项目，设立产业创新团队，面向公司内外选聘创

新团队的领军人才，集中开展新产品、新技术、新解决方案的研发和科技成果转化，真正提升产品创新研发和核心竞争能力。 

     4、完善公司治理 

     公司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规范管理，积极健全并完善内控制度建设，规范三会运行，健全公司信息披露、投

资者关系管理等方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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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7年7月5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号）（以下简称“新收

入准则”），要求境内上市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根据上述文件的要求，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19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

会第一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发表了同意独立意见。公司对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调整。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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